常山县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站文件
常建安监[2010]21号

关于做好建筑工地夏季高温施工安全生产工作的

通    知


各施工、监理企业：

当前已进入夏季施工旺季，夏季气温高，雷雨、台风等灾害性天气频繁，是诱发各类安全事故多发季节。为进一步做好建筑工地夏季安全生产工作，保障施工一线作业人员人身安全，防止因高温天气和灾害性天气引发的各类建筑安全事故，现提出如下要求，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要高度重视夏季高温期间安全生产工作。
近期连日高温，各单位应当引起高度重视，要结合工程生产特点和实际，要制定防暑降温急救措施，要积极开展防暑降温与中署急救知识的宣传教育活动，合理部署夏季安全生产工作，清除麻痹思想，提高安全警惕性。做到思想认识到位，安全责任到位，技术措施到位、规章制度到位、资金投入到位、日常落实到位，确保夏季生产安全。

二、突出重点，强化建筑安全检查和管理。
各单位要针对夏季施工的特点，重点对施工现场基坑，建筑起重机械设备、脚手架，承重支模架、施工用电、临时设施等重点部位和环节进行检查和监控，防患于未然。

1、要合理安排好夏季作息时间，切实抓好防暑降温工作。
各单位要合理安排好建筑工地露天高温作业区的作息时间，根据县气象台公布的当日气温,温度在35℃以上时，工地严禁安排在11：00—15：00期间进行露天作业。并落实好各项防暑降温措施，配备防暑降温用品和中署救急药品，发放适量的防暑降温用品，供应充足卫生的饮用水。 

2、要加强施工现场环境卫生和保洁工作，严防食物中毒。
夏季是多种疾病传染的高峰期，加强施工现场环境卫生和保洁工作，严防食物中毒。为预防各类中毒事件，各建筑施工企业要切实做好工地公共场所，如食堂、宿舍、厕所以及临时办公室等人员集中区的环境卫生保洁及消毒工作，确保职工临时宿舍良好的通风，建立整洁卫生的工作生活环境，并认真做好食物中毒的防范，提供卫生、洁净的饮用水，工地食堂必须持有卫生部门核发的卫生许可证，炊事班人员持有身体健康证。

3、要加强各类洞口和临边安全防护。
根据高温期间施工特点，做好施工现场脚手架、井架、“四口、五临边”等重要部位的安全防护。加强对安全防护用品佩戴使用的检查，确保劳动保护措施的落实。
4、要强化特种设备管理。

要加强对塔吊、物料提升机等特种设备的日常检查、维护和专

项检查，杜绝不合格机械设备进入施工现场和带病运行。严禁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
5、要加强消防管理，防范各类火灾事故。
夏季天气炎热，气温高，各单位要严格执行用电、用火管理制度，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提高企业内部的防火能力，并落实专人负责日常防火工作，杜绝各类火灾事故发生。要加强施工现场的防火管理，易燃易爆物品存放必须严格按消防要求执行，严格动火审批制度，配备充足的消防器材，保证工程顺利施工。
6、要严防台风和雷击事故发生。
我县夏季台风和雷暴天气较多，各建筑施工企业要密切关注气象预报。对施工现场大型施工机具，如塔吊、物料提升机等重要机械设备要做好防坍塌和防雷击措施，危险地段设置显目的安全警示标志牌，并保证防坍塌和防击设施的安全使用，确保机具设备正常运转。

三、其它要求
各施工企业要针对夏季建筑施工特点，全面开展安全生产自查工作，对查出的问题要认真整改，并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监理单位要加强对建筑工地防暑降温、防台防汛和现场安全防护工作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施工企业落实相关安全防护措施；建设单位要大力支持和配合施工企业做好防暑降温、防汛防台及相关安全生产工作。
我站将于近期开展督查，重点检查落实防暑降温、防汛防台等夏季安全生产工作执行情况和安全防护措施到位情况，对违反夏季高温施工相关管理规定、对防汛防台、防暑降温措施落实不力的或对存在重大隐患未及时开展整改的企业和责任人，将予以扣分处理，情节严重的将责令工地暂时停工整改，并予以不良行为登记，限制参加工程投标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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